營建工程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入學須知
一、最低畢業總學分數
1) 研究生於畢業前最少需完成學分數為36學分，其中包含專題討論2學分、專題研究4學分與碩士論文之6學分。系所課程請參考「課程流程圖」。
2) 除專題討論、專題研究與碩士論文外，研究生於畢業前須修習本所碩士在職專班選修課程8門(含)以上。
二、碩士論文指導教授選擇
研究生於一年級上學期期末考之前，填寫「碩士在職專班論文指導老師順位選擇單」後，由老師們選擇並確定指導名單。指導教授必須從本所碩士在職專班授課老師中選定。

三、碩士論文題目暨指導教授提報
研究生於研究所一年級上學期學期結束前(1/25)提報完成。「研究生論文題目暨指導教授提報系統」自1月1日開放至1月25日止，開放研究生上網單一入口提報，未完成提報者，次學期不得申請學位考試。
四、學位考試申請
學位考試申請作業請參考「學位考試申請作業及離校手續流程圖」，共分為三個階段。
1) 修畢規定學分數並完成論文初稿。論文格式請參考教務處「碩士論文格式」。
2) 提出學位考試申請：於每年12月15日前及5月15日前提出「學位考試申請書」，檢附「申請審核表」、歷年成績單及論文初稿，由指導教授簽名同意。
3) 進行口試：於單一入口準備「論文口試委員會審定書」、「學位考試總評分表」、「學位考試評分表」，於指導教授安排之口試時間與地點進行口試。口試完成者，評分表由系所送註冊組登錄。

五、離校手續
離校手續請參考「學位考試申請作業及離校手續流程圖」。
1) 圖書館論文繳交程序請參考圖書館網頁。
2) 依學校行事曆公告時程辦理畢業離校領取學位證書。領取畢業證書期限及相關重要事項請詳閱當學期教務處公告之畢業生離校須知。

3) 第一學期畢業者，應於次學期開學前一週完成離校手續；第二學期畢業者，應於次學期註冊二週前完成離校手續。未辦妥離校手續者，次學期應再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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